
人生此时不一般，多听多看才不冤；不久真象就要显，方知今日是机缘！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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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驻加拿大记者报
道）日前，加拿大安大略省

高等法院向中国银行发出扣押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
的相应资产的通知，因为潘新
春没有听从法庭判决，拒绝付
给受害人赔偿费。  

加法庭下令扣押诽谤者银行资产 

* 潘新春在加拿大首宗涉及领事官员的诉讼案中败

诉  

潘新春曾在 2003 年 4 月 25 日的“多伦多星
报”上诋毁法轮功学员乔•契普卡。2004 年 2 月 3
日，加拿大法院安省高等法院认为，诽谤法轮功学
员乔•契普卡的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无外交
豁免权，并认为潘的“恶意行为已经超出了领事人
员的职能范围。”潘被判罚 10,000 加元作为契普卡
的诉讼费，并判罚诽谤者 1000 加元作为给受害人的
象征性补偿。  

该诉讼案被加拿大法律界权威人士认为“开加
拿大司法史先河之案”。在此案之前，尚无起诉驻
加拿大的外事官员的案件。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
师马特斯曾如此评价该案，“即使是缺席审判，法
官也必须为签署的判决书感到满意了，至少在这方
面有了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马特斯律师
说，如果外交及领事官员为反映他们政治首脑的立
场，而传播国家发起的仇恨，那么一旦煽动仇恨之
词脱口而出时，他们就再也逃不过被起诉的命运。
至少在一些情况当中，因为他们身在海外，那里的
法律系统能够处理他们的仇恨犯罪。  

* 江氏强权面对加拿大法律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判决。判决下达后，中
国官方通过多伦多当地的一家律师行向法庭及加外
交部表示“这一极端严重的事件潜在的后果将威胁
到加中关系。”并称，“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潘本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加拿大法庭命令的限制。”  

在潘新春拒绝付罚款给受害人后，安省高等法
院于 2004 年 7 月 14 日向潘发出债权扣押令。同日，
契普卡所属的法铭德律师行通知中国银行多伦多分
行冻结潘在该行的帐户。  

契普卡的律师行证实，加拿大中国银行总会计
师及合规官 David 陈在 7 月 15 日回复，称该银行
没有可抵押潘新春债务的资金。7 月 20 日，当契普
卡的律师行向 David 陈跟進此事时，他说中国银行
目前不再管理潘新春的帐户。但由于目前的隐私法，
他不能透露任何有关潘新春帐户的细节。  

契普卡表示：“这个案件
所反映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
题。中国的驻外代表持续的
在加拿大对政府、媒体、及
社区進行对法轮功的仇恨宣
传。中国政府及其驻外代表
不能以豁免权为由来违反加
拿大法律或攻击加拿大公
民。”他强调：“这里不是
中国。”契普卡表示，他将
要求法庭传讯潘并進行资产
审查，届时，潘必须对法庭
宣誓，说明他的资产现状，
以及不遵守法庭命令的理
由。 

辽宁省朝阳市七

道泉子镇一村民在家

是独生子，婚后生下

一女儿，又得了一个

儿子，长得非常可爱，

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

珠。2004 年 6 月份，

刚刚 3个月儿子突然得了病，打车来到朝阳

县医院，经医生检查为紫癜，不相信又到

了地区医院，经验血，确诊为血小板性紫癜。

须马上住院，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家人听后

大吃一惊，没办法只好入院冶疗，这时孩子

的病情在恶化，满脸和身上全是出的血点。医生会

诊，马上抢救，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孩子病情仍在加重，大脑内两处渗血，

胃肠也在渗血，大便带血。血小板减少。  

第三天，白血球、红血球都在下降，孩子病情

继续恶化，医生马上用氧气并输血、输入血小板。

家人慌做一团。这时一大法弟子告诉他们心中默念

“法轮大法好”，他们无动于衷，半信半疑。  

到了晚上 7 点左右，孩子病情不但不好，出现

了生命垂危，开始抽了起来，两眼发直、脸部发青、

全身僵硬。马上叫来医生，医生说：“孩子已经不行

了，要做好思想准备。”一家人已经哭成一团，孩子

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又来了亲属（大法弟子），

见此情景，告诉孩子的父母快念：“法轮大法好”，

心一定要诚，并相信大法一定能救孩子的命。他们

这时才有点清醒，并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之差，奇迹出现了，孩子一

宿安然无恙。在医院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孩子

却脱离了生命危险。全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谢

大法师父救了孩子的命，是大法让孩子获得了新生。 



“真善忍”高德大法                善缘                法轮功净化身心 

真真心心印印制制，，送送与与有有缘缘；；传传阅阅亲亲友友，，善善莫莫大大焉焉。。 

 

从此一家人对大法坚信不疑。  

我不能理解这么好的功法，却被江氏集团诬陷、

那么多好人被迫害。我没有华丽的语言，但我发自

内心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一部教人向善的正法正

道啊！希望人们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的将受

益非浅。 

 

 

河北  

   

文/河北大法学员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2 日】我今年六十三岁了，

是 2003 年元月二十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前

我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发展到综合

症：心脏病、高血脂动脉硬化、双眼白内障、四肢麻木、

头晕有时昏倒等等。2002 年我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

由于血糖长期不降，半年后右眼又患了青光眼，手术失

败了，我疼得要命，又住進了医院，做冷冻时冻死了右

眼的神经，这只眼彻底失明了。左眼也只有 0.3 的视力，

没人领不能出门，走路经常跌跟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我吃的中药西药无数，啥药也不管用，血糖一直在 20

个左右，只好打胰岛素，还是不见效。我身上没有好受

的地方，痛苦得无法言表，真是没有活路了。 

2003 年元月 20 日，正当我感到绝望时，在亲戚的

辅导下学了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大法，我因此而得救了。

当时我的眼睛看不清字，亲戚就给我读《转法轮》，七

天给我读了三遍。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按照宇宙特性

“真、善、忍”标准指导我们修炼，人活着是为了返本

归真；我还学会了五套功法。 

学到第三天，我就觉得身上、肚子上、腿上有法轮

在转。在炼法轮周天法时就觉得我的心开了，我喊了出

来：“我心开了”。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幸运感：老师给

我清理身体了。从此我就精神起来了，再不打针吃药了，

我把买来的药和测糖仪都给人了。 

七天后，我回到了家中不分黑夜白天地听老师的录

音带，我每天学法、炼功。刚炼功时，胳膊、腿、全身

都疼，有时疼出眼泪，心都难受。但是我记住了老师的

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都闯过去了。我修炼到三

个月时，身体轻松了，脸有血色了，糖尿病的症状基本

没有了，指甲黑色没了。亲朋好友、熟人见到我都惊呆

了，说：“你好了？！没有病了？！” 

后来我学法时总觉着老伴读不如我自己看书学法

好。我就试着用放大镜自己看书学法。从一开始看不清，

到慢慢地看清了。当我看了十多遍《转法轮》后，白天

可以不用放大镜了。心性也不断的提高了，对财和物都

看得比较淡了。炼功时从开始不能入静，渐渐地能入静

了。 

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老师传给我这部大

法，给我指出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只有用真修的心回

报老师，精進实修直至圆满。 

 
 
 
 
 
在讲真象的过程中，有的朋友问

我，你们给我们光盘、材料看，也不要钱，那光盘
挺贵的，你们制作这些资料的钱从哪来的呢？望着
朋友迷惑的眼睛，我指了指我的嘴说，从嘴里省出
来的。朋友睁大了眼睛问，你们发真象资料有四年
多了，都是从嘴里省下来的吗？  

我告诉她，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积蓄，积蓄
用完了，就从每月的生活费中节省一部分钱，用来
做资料。  

朋友又问，你们这样做太苦了，值得吗？  
我反问她，当一个人处于悬崖边缘，马上就要

掉下去时，我们救他上来，你说值不值呢？从 99 年
以来，江泽民集团制造的谎言欺骗了中国的老百姓， 
不了解法轮功真象的人们被谎言带动着仇恨法轮大
法，甚至配合公安迫害法轮功学员。自古有言：善
恶有报。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从江泽民集团镇压法
轮功以来，中国的天灾人祸特别多，蝗灾、沙尘暴、
沉船、飞机坠毁、煤矿坍塌、毒气泄漏等等，人们
都以为是偶然的，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因果报应，
千古依然啊！  

最近，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相声、喜剧、小品演
员牛振华车祸死亡，人们都为他惋惜，其实，真正
害他的是江泽民。牛振华在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
姐》中，饰演了一个诬蔑法轮功的角色，你想啊，
法轮功是叫人信仰“真善忍”的，“真善忍”如果
被镇压、被人谩骂，那么，是不是就欢迎“假恶暴”
呢？牛振华的家人说牛振华一生做事小心谨慎，谁
知却出了这样的事。人是在天理的掌控下的，天要
报应人的时候，再谨慎，也逃脱不了天理的报应。
我们现在向老百姓发真象材料，向人们讲清法轮功
的真象，揭穿江泽民集团的谎言，实质上就是尽力
救回那些被江泽民推到悬崖边上的人们。  

我知道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单
位开除公职，他从打工那点微薄的工资
中，一块钱一块钱的攒，从没吃过一顿
象样的饭，终于攒了三百元钱，全部用
来做资料了。  

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睛湿润了，我
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知道，每一位法轮
功学员在“真善忍”的伟大法理指导
下，都会惦念着那些不明真象的百姓们，
虽然自己在承受着被迫害的巨大痛苦，
仍然省吃俭用，走街串巷，不辞劳苦的
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人们，为的就是
让人们从江泽民的谎言中清醒，避免牛
振华那样的悲剧发生。 

 

 学炼大法后，糖尿病综合
症消失了 

制作真象资料的

钱从哪里来？ 


